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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公告 

本公司全体董事或具有同等职责的人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

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

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变化背景 

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发行人”、“永钢集团”）

作为集团的母公司，同时肩负了总部管理职能与部分钢铁生产销

售的业务，这在业务管理与财务核算层面难以准确分清集团总部

与钢铁主业的界限。因此，为满足公司内部发展战略要求，江苏

永钢集团有限公司近期进行股权结构调整。股权变更前，公司股

权结构如下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30,000.00 15.79% 

2 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15,000.00 7.89% 

3 张家港市永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,000.00 7.89% 

4 张家港市永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,000.00 5.26% 

5 张家港市永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,560.00 5.56% 

6 张家港市永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75,433.00 39.70% 

7 吴耀芳 13,132.40 6.91% 

8 吴惠芳 7,296.00 3.84% 

9 吴惠英 4,377.60 2.30% 

10 陈华斌 4,378.00 2.30% 

11 黄均时 4,378.00 2.30% 

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 

12 杨玉飞 445.00 0.23% 

合计 190,000.00 100.00% 

根据公司股东会决议，张家港市永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其

持有的 1000 万元股权转让至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股份经济合

作社，杨玉飞将其持有的 445 万元股权转让至吴耀芳，张家港市

永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减少出资 13993 万元，吴耀芳、吴惠芳、

吴惠英、陈华斌、黄均时将其直接持有的股权全部转让至苏州永

源控股有限公司，苏州永源控股有限公司、张家港市南丰镇永联

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将其股权全部转让至永卓控股有限公司，永卓

控股有限公司增加出资 13993 万元。此次变更后，公司注册资本

仍为人民币 190,000.00 万元，公司股权结构变更为： 

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

1 永卓控股有限公司 64,000.00 33.684% 

2 张家港市永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61,440.00 32.337% 

3 江苏沙钢集团有限公司 30,000.00 15.789% 

4 张家港市永联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5,000.00 7.895% 

5 张家港市永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,560.00 5.558% 

6 张家港市永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9,000.00 4.737% 

 合计 190,000.00 100.000% 

此次调整主要变化在于将原来自然人股东与张家港市南丰

镇永联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直接持有的对永钢集团的股权以股权

出资的方式出资至新成立的永卓控股有限公司，并由永卓控股有

限公司进一步持有永钢集团的股权。整个股权架构调整完成，永

钢集团的注册资本、实际控制人均不发生变化。 

发行人于 2022 年 12 月 16 日完成工商登记变更。 

二、变更具体情况 

（一）本次变更前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



本次变更前，发行人无控股股东，第一大股东为张家港市永

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为 39.70%。张家港市永润投资发

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4 月，法定代表人：吴惠芳，注册资

金：人民币 62,033.9 万元，永润投资股东为吴惠芳、吴惠英及

张刘瑜，持股比例分别为 45.50%、27.25%及 27.25%，地址：张

家港南丰镇永联村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20582331278031C，

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、管理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

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吴耀芳直接持有永钢集团 6.91%股份，吴惠芳直接持有永钢

集团 3.84%股份，吴惠英直接持有永钢集团 2.30%股份，吴耀芳、

吴惠芳和吴惠英通过张家港市永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张家港

市永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永钢集团 32.77%股份，吴耀

芳、吴惠芳和吴惠英为兄弟及兄妹关系，且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

议，因此吴耀芳、吴惠芳和吴惠英合计持有江苏永钢集团的股份

合计达 45.83%，同时，吴耀芳为永钢集团董事长、总经理，吴惠

芳为永钢集团副董事长、常务副总经理，吴惠英为永钢集团董事、

副总经理，三人均对永钢集团的日常经营活动构成重要实质影响，

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。 

发行人股权结构图如下： 



 

（二）本次变更后公司控股股东情况 

本次变更后，公司仍无控股股东。第一大股东变更为永卓控

股有限公司，持股比例为 33.684%。永卓控股有限公司成立于

2021 年 12 月 20日，法定代表人吴耀芳，注册资金 64,000.00 万

元，永卓控股有限公司股东为苏州永源控股有限公司和张家港市

南丰镇永联村股份经济合作社，持股比例分别为 75.00%及

25.00%，实际控制人为吴耀芳、吴惠芳和吴惠英，注册地址为张

家港市南丰镇永联村永钢大道 100 号。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：控

股公司服务；企业总部管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（不含许可类信息咨

询服务）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（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，凭营

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吴耀芳、吴惠芳和吴惠英通过永卓控股有限公司、张家港市

永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和张家港市永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间接

持有永钢集团 52.07%股份，吴耀芳、吴惠芳和吴惠英为兄弟及兄

妹关系，且已签署一致行动人协议，同时，吴耀芳为永钢集团董

事长、总经理，吴惠芳为永钢集团副董事长、常务副总经理，吴



惠英为永钢集团董事、副总经理，三人均对永钢集团的日常经营

活动构成重要实质影响，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。 

发行人股权结构图如下： 

 

截至本公告出具日，公司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

人股权不存在质押情况。 

三、发行人独立性情况 

发行人具有独立的企业法人资格，自主经营、独立核算、自

负盈亏，与变更前后控股股东在资产、人员、机构、财务、业务

经营等方面拥有充分的独立性。 

四、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

本次股权变动系为满足公司内部发展战略要求做出的正常

决策，对发行人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。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发生重

大变化的公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江苏永钢集团有限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